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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858        股票简称：银座股份        编号：临 2017-046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淄博银座商城有限责任公司 

租赁经营场所物业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五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淄博银座商城有限责任公司租赁经营场所物业的议案》，该项交易

不构成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为开拓商业零售市场，本公司子公司淄博银座商城有限责任公司拟向物业开发方淄

博亿升实业有限公司租赁其合法拥有的位于淄博市张店区马尚镇石村，华光路以北、西

九路以西的商业用地上建造的商业房产及附属场地、设施设备等，用于商业经营。该租

赁房屋总建筑面积为 74315.85 平方米，淄博银座商城有限责任公司计租建筑面积共

71315.85 平方米，租赁期限为 20 年。此项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经测算，本次交易的

总租赁费用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该租赁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

限范围内。 

二、交易对方介绍 

名称：淄博亿升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3665735095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张店区华光路 288 号 

法定代表人：王初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7 年 8 月 20 日 

经营期限：2007 年 8 月 20 日至 2027 年 8 月 16 日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绿化工程施工；机械设备（不含特种设备）租赁（未经金融

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汽车配件、家

用电器、机电产品（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五金交电、日用百

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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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租赁标的基本情况 

租赁标的为淄博亿升实业有限公司合法拥有的位于淄博市张店区马尚镇石村，华光

路以北、西九路以西的商业用地上建造的商业房产及附属场地、设施设备等。该租赁房

屋总建筑面积为 74315.85 平方米，淄博银座商城有限责任公司计租建筑面积共 71315.85

平方米，建筑结构为地下一层、地上两层，屋顶为停车场，淄博亿升实业有限公司同意

免费提供给淄博银座商城有限责任公司二层顶部的 32213 平方米的专用停车场、租赁房

屋外围的地面广场区域 33968 平方米的专用停车场（不少于 680 个停车位），及其他场

地。淄博亿升实业有限公司免费提供给淄博银座商城有限责任公司使用的停车场、地面

广场及其它场所，未经淄博银座商城有限责任公司同意淄博亿升实业有限公司不得对外

出租或挪作他用。 

四、租赁合同主要条款 

1．租赁期限 

该租赁房屋的租赁期限为 20 年，租期起始日为合同约定的租赁费用起算日。租赁

合同期满前 6 个月，双方应就是否继续租赁该租赁房屋进行协商，淄博银座商城有限责

任公司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承租权。 

2．租赁费用起算日 

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合同租赁费用起算日为下列条件均成就之日：（1）淄博银座商

城有限责任公司在该租赁房屋上开设的商场正式开业；（2）该租赁房屋已取得建筑工程

消防验收合格的意见书以及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等消防

安检手续。 

装修期内淄博银座商城有限责任公司或其子公司、供货商、工程总包和分包公司无

须向淄博亿升实业有限公司支付租赁费用、管理费以及其它法律规定的淄博亿升实业有

限公司作为租赁房屋所有人应承担的任何税费。 

在淄博银座商城有限责任公司未取得该租赁房屋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前，淄

博银座商城有限责任公司有权无偿使用该房屋，淄博亿升实业有限公司不得向淄博银座

商城有限责任公司收取包括租赁费用、管理费以及其它法律规定的淄博亿升实业有限公

司作为租赁房屋所有人应承担的任何税费。 

3．租赁费用与支付方式 

双方约定第一个租赁年度至第五个租赁年度的年租赁费用为固定租赁费用，每年

2000 万元，第一个租赁年度（不是完整自然年）按照实际天数计算淄博银座商城有限

责任公司应当缴纳的固定租赁费用；第六个租赁年度至第二十个租赁年度的租赁费用采

用“固定+浮动”租赁费用计算方式，即每年固定租赁费用 2000 万元，最后一个租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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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是完整自然年）按照实际天数计算淄博银座商城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缴纳的固定租

赁费用。浮动租赁费用的计算方法为淄博银座商城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该分公司（或子公

司）本租赁年度利润表中利润总额超过 2000 万元以上的部分的百分之十向淄博亿升实

业有限公司支付浮动租金。若浮动租金达不到支付条件，则淄博银座商城有限责任公司

不需要支付淄博亿升实业有限公司浮动租金。 

合同中淄博银座商城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给淄博亿升实业有限公司的租赁费用已包

含淄博银座商城有限责任公司应支付给淄博亿升实业有限公司的、承租该租赁房屋的全

部款项，除租赁费用及合同明确约定的款项外，淄博亿升实业有限公司及任何第三方无

权要求淄博银座商城有限责任公司缴纳任何费用。 

除双方另有约定外，合同约定的租赁费用按照如下方式支付：固定租赁费用按月支

付，淄博银座商城有限责任公司自租赁费用起算日起 10 日内向淄博亿升实业有限公司

支付第一个月的固定租赁费用，第一个（不是完整自然月）按照实际天数计算淄博银座

商城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缴纳的固定租赁费用。自第二个月，淄博银座商城有限责任公司

在每月 10 日内向淄博亿升实业有限公司支付本月固定租赁费用（如有节假日则相应顺

延），即 2000 万元的 1/12；最后一个月（不是完整自然月）按照实际天数计算淄博银座

商城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缴纳的固定租赁费用。若第一次达到合同约定的“浮动”租赁费

用支付条件时，淄博银座商城有限责任公司在本租赁年度按固定租赁费用金额向淄博亿

升实业有限公司按月支付固定租赁费用，不支付“浮动”租赁费用，浮动租赁费用在下

一租赁年度 5 月 31 日前支付。 

4．租赁房屋的交付 

淄博亿升实业有限公司应在 2017 年 10 月 31 日前将符合合同约定的租赁房屋交付

淄博银座商城有限责任公司。 

淄博亿升实业有限公司对该租赁房屋的配套设施、设备、系统需要更换和维修所产

生的费用由淄博银座商城有限责任公司垫付，该费用由淄博银座商城有限责任公司在合

同签订后汇入张店区马尚镇人民政府的指定账户后，由马尚镇人民政府直接支付给承担

维修的单位。淄博亿升实业有限公司同意该费用在租赁期内分五年在淄博银座商城有限

责任公司向淄博亿升实业有限公司支付的固定租赁费用中扣除。 

5．其他 

淄博亿升实业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签订时该物业和所涉及的土地使用权上未设定抵

押、未被查封，该租赁房屋和所涉及的土地使用权无权属争议。 

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于 2017 年 9 月 22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4 

召开，会议以全票通过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淄博银座商城有限责任公司租赁经

营场所物业的议案》。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9 月 23 日 


